
附件3
福建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会议验收须知
一、经省科技厅审查，确定为会议验收的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，由科技厅负责或委托有关单位主持验收。
二、会议验收应邀请5位（含）以上专家。专家名单由项目承担单位推荐报省科技厅主管处室审定。

三、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与验收专家联系，确定会议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，并提前将验收材料送专家预审。
四、课题组需准备纸质验收材料5-7份。课题组汇报一般采用PPT形式（20-30分钟）。
五、验收意见经专家组审议后，现场打印交与验收组组长签字（一式二份）。

六、课题组在验收会后应及时将验收意见（扫描件和WORD版）和会议签到单扫描上传到科技项目管理信息系统《验收表》“验收意见”左下方的“验收意见（含专家签字）附件”里，保存后提交到主持验收单位。

七、主持验收单位根据专家验收意见做出“验收通过”或“验收不通过”的主持验收意见。
八、项目承担单位打印《验收表》一式四份（委托验收的项目，《验收表》应加盖委托主持验收单位公章），连同验收意见、会议签到表原件寄送至科技厅政策法规处。《验收表》经科技厅审核盖章后返还项目承担单位和主管单位。

